
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3號9樓
聯絡方式：(承辦人)黃志興

(聯絡電話)02-87897730
(傳真)02-87897724
(E-mail)jayy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7月2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003006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錄表

主旨：修正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錄表」，並自
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理。

說明：
一、鑒於太魯閣號事故，突顯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未落實

及工地管理鬆散等問題，為加強廠商對於工地工安與施工管
理之重視，爰針對施工查核常見及重複發生之安全衛生與工
地管理缺失加重記點。

二、本次修正加重記點扣罰之項目如下：
(一)4.01.01[-2,-4]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......或未依安全

衛生設計圖說及注意事項，核實編列安全衛生經費......
(二)4.02.03.05[±2,±4]發現缺失時，有無立即通知廠商限期

改善，並確認其改善成果
(三)4.02.15[-2,-4] 未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，

如：監督查核組織、監督查核計畫、查驗點、高風險作業
查驗點，或未辦理監督查核事項，未落實執行。

(四)4.03.13.01[-2,-4]未依營造業法規定，設置合格工地主
任，或□未到場執行法定工作

(五)4.03.14.12[±2,±4]有無對高空工作車、車輛系營建機
械、起重機等機械、施工架、施工構臺、模板支撐架等設
備或器具之安全管

(六)5.09.08[-2,-4]無工程告示牌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
(七)5.09.09[-3,-5]工地現場機具與材料任意堆置，未妥善保

護
(八)5.09.14[-2,-4]未依契約規定於工作場所人員及車輛機械

出入口處，設置管制人員
(九)5.09.15[-2,-4]勞工於工地有飲酒情事，或工地有酒精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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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料（或空瓶）
(十)5.14.01.01[-3,-5]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

口部分......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欄、護蓋、安全網或佩
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或未符合規定

(十一)5.14.01.04[-3,-5]於高差超過1.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
業，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或未符合規定

(十二)5.14.01.07[-2,-4]使用之合梯，未符合規定......
(十三)5.14.02.01[-3,-5]施工架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連

接......或未符合規定
(十四)5.14.03.01[-2,-4]臨時用電設備之電線未防護
(十五)5.14.04[-2,-4]□承包商無勞安自動檢查紀錄或，或□

不確實
(十六)5.14.05[-2,-4]安全衛生管理員或安衛業務主管未在工

地執行職務
(十七)5.14.06.01[-2,-4]工作場所暴露之鋼筋等易發生被刺

及擦傷災害者，未採取彎曲尖端、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
護設施

(十八)5.14.06.04[-2,-4]勞工有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，從事
高架作業

(十九)5.14.08[-2,-4]圍籬、外部防護網等設施不足
(二十)5.14.13.01[-2,-4]工作場所有物體飛落之虞，未設置

防止物體飛落設備
(二十一)5.15.09[-2,-4]工區圍籬尺寸、型式、安全設施及設

置時機等不符合規定
(二十二)7.01.11[-2,-4]未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，分析潛在施工

危險，並納入設計及其妥適性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，
分析潛在施工危險

三、其餘內容酌修處詳修正後扣點紀錄表(如附件)。另上述修正
之相關缺失編號於「傳統建築（含古蹟、歷史、文化資產
等）修復工程品質缺失扣點紀錄表」併同修正。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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